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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福建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行政复议工作意见的通

知  

 
(厦府办〔2009〕288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  

  现将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

改进行政复议工作的意见》(闽政办〔2009〕

180号，以下简称《意见》)转发给你们，并提

出如下意见，请一并认真贯彻执行。  

  全市各级行政机关要按照《意见》要求，

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化解行政争议、建设法治

政府、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畅通行政

复议渠道，改进行政复议方式，提高案件办理

质量和社会效果，不断加强行政复议能力建

设，创新行政复议工作机制，为我市在海峡西

岸经济区建设中发挥龙头示范作用作出积极的

贡献。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OO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行政复议工作的意见  

  闽政办〔2009〕180号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

部门、各直属机构：  

  行政复议工作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也是建

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环节。为了进一步加大行政

复议工作力度，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化解行政

争议、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

设中的重要作用，根据全国行政复议工作会议

精神，结合前阶段对行政复议工作进行调研检

查的情况，经省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行政复议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围绕海西大局，积极发挥行政复议的

重要作用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

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的出台，给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也对行政复议工作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紧紧围绕海

西建设大局，按照“加强法制建设，大力推进

依法行政，着力构建规范透明的法制环境”的

要求，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化解行政争议、建

设法治政府、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主渠道作用，

以复议为民、服务海西为宗旨，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行政复议工作，及时、快捷地处理行政争

议，把争议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初发阶段，化

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各级行政机关的首长是本

机关行政复议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务必加强对

行政复议工作的领导，切实把行政复议工作摆

到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

作责任制，落实领导责任和工作责任，确保行

政复议工作顺利推进。  

  二、立足为民便民，进一步畅通行政复议

渠道  

  各级、各部门要把畅通行政复议渠道作为

工作的着力点，切实加大对《行政复议法》及

其《实施条例》、行政复议的主要功能和重要

作用的宣传力度，普及行政复议知识。对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

除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规

定的申请条件的，都必须依法受理，不允许以

任何理由或借口把合法的行政复议申请拒之门

外；对依法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或应当通过其

他途径解决的事项，要依法作出解释，不允许

简单地一推了之。为方便当事人咨询和提出行

政复议申请，复议机关应结合自身实际在接待

场所、办公场所或政府网站公示受理机关、行

政复议范围、行政复议程序等事项，有条件的

地方，还可以设立行政复议咨询电话并向社会

公布。上级行政机关及有关部门要加大对行政

复议案件受理、行政复议权利告知的监督力

度，对无正当理由不依法受理行政复议申请

的，要先行督促其受理；经督促仍不受理的，

应当责令其限期受理；必要时可以直接受理。

 

  三、改进审理方式，进一步提升行政复议

工作水平  



  行政复议机关要进一步改进、完善审理方

式，综合运用书面审理、实地调查、听证等多

种方式，规范案件审理程序，提高案件办理质

量，提升行政复议工作实效。对于事实清楚、

争议不大的案件，以书面审理为主；对事实不

清、争议较大以及涉及土地、山林、滩涂等自

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案件，应当尽可

能到实地调查，核实证据，听取意见；对于案

情复杂、社会关注的案件，可采取公开听证等

方式，并可通过专家论证等形式，集思广益，

提高当事人的参与度和审理活动的透明度，增

强行政复议的公信力。同时，要注重运用行政

和解、调解等方式，化解矛盾，促进当事人与

行政机关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对有可能以和

解、调解方式解决的案件，要依法尽力促成双

方当事人通过和解或调解的方式结案，达到化

解行政争议，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总之，要

从实际出发，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处

理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与纠正

其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的关系，处理好保护当

事人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通

过依法办案，以法明理，努力做到“定纷止

争、案结事了”，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

统一。  

  四、创新体制机制，积极开展行政复议委

员会试点工作  

  根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行政复议工作会议

上关于“对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门可以开展行政

复议委员会试点”的部署，以及《国务院法制

办公室关于在部分省、直辖市开展行政复议委

员会试点工作的通知》（国法〔2008〕71 号）

精神，有条件的市县要积极开展行政复议委员

会试点工作，成立由市县政府行政首长担任主

任的行政复议委员会，探索相对集中行政复议



审理权，整合现有分散的行政复议资源，强化


